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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 下午 13：10分 

地點：理工學院 2樓 SEB 204會議室 

主席：施能木總務長 

出席人員:  詳如簽到名冊                                紀錄： 曾雅君  
                                 

壹、主席致詞：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抽空參與會議，向委員們說明以下事項： 

     1.依據 10月份教育部輔導委員蒞校輔導本校化學品管理(含毒性化學物質申報 

       異常)意見，環安組預計 6個月內完成本校實驗室化學品清查及安排實驗室人 

       員參加「教育部化學品管理及申報系統」操作課程等工作，盼日後透過系統來 

       做管理以提高管控效率，而近日環安組開始執行實驗室化學品清查等業務，請 

       各位委員協助推動。 

     2.有關 3萬以下金額之化學品採購僅須經由各單位主管核章，為避免勾稽失誤而 

       遭罰，請各單位主管核章前先確認是否為毒化物，若為毒化物時，務必請採購 

       單位填寫毒性化學物質請購申請單送至環安組審查核可後再行購買。倘若採購 

       單位未依規定違反毒化物相關規定而遭致裁罰時，則依照本校環境與職業安全 

       衛生罰款分擔比例原則辦理。 

    以上事項請委員們多多幫忙宣傳。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執行情形： 

案次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1.  

111年 1月至 111年 6月各實驗室續

購之毒性化學物質計有乙腈等 7件，

謹請核備。 

照案通過 

1.依決議事項辦理。 

2.請實驗室負責老師依

規定填寫運作紀錄表。 

                                                              

參、業務報告： 

一、重要法令規定宣導：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11年 7月 22日環署化字第 1118115028號函辦理修訂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該計畫公布於該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首    

頁＞業務專區＞危害性化學物質災害防制＞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11年 11月 4日以環署化字第 1118120866號令發布修正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本文置於本校網

站-行政公告項下。 

二、環安組於 111 年 9 月 22 日及 12 月 1 日辦理過期、不明囤積化學品、實驗室廢液

清運作業，各實驗室之廢液暫存請務必遵守儲存規定，盛裝勿超過 6分滿並應有防

滲漏盤，除化學品應紀錄重量及廢液相容避免因不相容導致反應，造成人員危害。 

三、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規定，已於 111年 8月 31日

https://www.tcsb.gov.tw/np-4-1.html
https://www.tcsb.gov.tw/np-32-1.html
https://www.tcsb.gov.tw/np-9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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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環保署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申報系統登載本校專業應變人員，知本校區為應科系

李建明主任，臺東校區為生科系蘇怡菁助理。 

四、111 年 9 月 29 日台東縣環保局辦理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查核，經現場查核後

均符合相關規定。 

五、111年 10月 19日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至本校複查 110年實驗室安衛缺 

    失改善情形，缺失皆已通過複檢。 

六、111年 10月 31日教育部蒞校輔導學校化學品管理(含毒性化學物質申報異常)，並

赴理工學院 A106及 A301實驗室實地輔導。 

七、教育部化學品管理之毒性化學物質按季申報於 10月 31日前申報完成，請各實驗 

    室確實填寫表單，購買毒化物請依規定辦理。 

八、新版「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已置於本校網站-行政單位-總務處環安組-實 

    驗室專區項下，請各實驗室自行下載填寫，並於每年 3月、6月、9月、12月底前 

    送至環安組申報。 

九、經查本校實驗室所填寫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裡有筆未核備核可毒化物「四氯化

碳」，已知會該實驗室在未取得核備前請勿使用或以廢棄物處理。倘如被環保單位

稽查到可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59條規定處以 6萬至 30萬罰鍰，並

令其限期改善。 

十、請各實驗室落實個人安全防護具穿戴及實驗室 5S管理，並確實檢查用電設備及電

氣線路安全等事宜。 

 

肆、提案事項： 

 

 說明： 

      依本校國立臺東大學毒性化學物質請購管理流程，凡續購毒性化學物質由總務 

      處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組代為審議，確認無超過大量運作基準後可先行購買， 

      再提請委員會核備，111年第 7月至 111年 12月各實驗室續購之毒性化學物質 

      如下。 

111年第 7月至 111年 12月各實驗室續購之毒性化學物質 

序號 
化學品 

名稱 
購買量 CAS.No 購買來源 申請日期 

購買 

實驗室 
負責教師 

1 二氯甲烷 26000g 75-09-2 友和貿易 111.07.01 
有 機 合 成

實驗室 

朱見和 

老師 

2 乙腈 12592g 75-05-8 友和貿易 111.08.01 

農 漁 牧 產

品 檢 驗 中

心 

邱泰嘉 

老師 

3 二氯甲烷 26000g 75-09-2 友和貿易 111.08.16 
有 機 合 成

實驗室 

朱見和 

老師 

提案一、111年 7月至 111年 12月各實驗室續購之毒性化學物質計 7件，謹請核備。 

                    (提案單位：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組)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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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聯胺 1000g 302-01-2 景明化工 111.08.31 

先進薄膜

與半導體

量測 

吳家慶 

老師 

5 乙腈 32000g 75-05-8 友和貿易 111.09.13 

微 生 物 與

生 化 實 驗

室 

李俊霖 

老師 

6 
二甲基 

甲醯胺 
500mL 68-12-2 友和貿易 111.09.22 

奈 米 光 電

實驗室 

黃俊元 

老師 

7 乙腈 32L 75-05-8 友和貿易 111.11.01 

東 部 生 物

經 濟 中 心

食 品 觀 光

工廠 

李俊霖 

老師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3 時 20 分。 




